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1年度宜小字第220號

原      告  陳忠信 

被      告  李煥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1年7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聲明及陳述要旨

一、原告主張：原告駕駛其所有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下

稱：「系爭車輛」），於民國（下同）111年1月11日17時47

分，於宜蘭縣宜蘭市南橋路與南僑一路口處，因被告未將飼

養之犬隻（下稱：「系爭犬隻」）綁繩，該犬隻突然衝出馬

路而遭系爭車輛撞擊，致系爭車輛受有新臺幣（下同）14,3

93元修復費用，故向被告請求該修復費用及因補正訴訟資料

及出庭耗費時間之非財產上損害4,432元（見本案卷第11、9

7頁）。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825元（見本案卷第146頁）。

二、被告則以：系爭犬隻非伊養的，是自己跑來卻趕不走，並無

幫系爭犬隻掛晶片。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第18條第1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

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第190條第1項

本文規定，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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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次按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5款規定，寵物，指犬、貓及其

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第6款規定，

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是上訴人主張

系爭流浪犬之吠叫聲侵害其之安寧、健康，而向被上訴人為

上開請求，應以被上訴人為系爭流浪犬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而對於系爭流浪犬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成立要件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6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

（一）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可能是屋主的女兒或媳婦開車送狗

去宜蘭市的獸醫院等語（見本案卷第34頁），復於本院具

狀改稱：係「其家人（兒子）送至宜蘭動物醫院治療」

（見本案卷第90頁），故原告自承並非被告本人將系爭犬

隻送醫，則自難斷認被告本人必然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

占有人。

（二）原告所提錄音及譯文（見本案卷第99至143頁），於受訪

人身分之部分，原告均註記「當事人不提供」，故其對話

之時間、對話之地點、受訪人之身分、受訪人與原告間是

否原本即有何親誼關係等，均屬不明，且受訪對象所指鄰

居或養狗之人等，是否必然係指被告本人、所指倉庫是否

必然係指被告之倉庫等事實，均屬不明，自難為證。

（三）況前述錄音對話中所稱之犬隻，尚無法證實必然為系爭犬

隻，且其中亦有受訪人稱「不知道」等語（見本案卷第10

1頁），因而，該錄音並無法用以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

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四）被告辯稱：外面的狗跑過來，並未將系爭犬隻設置晶片、

套狗繩、狗圈或關起來養，它要走就走等語（見本案卷第

147頁），而被告縱有何餵食行為，不無可能僅係餵食流

浪狗，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

占有人，以實其說。

（五）宜蘭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原告「疑

似超速行駛（限速50公里/時，行車紀錄器碰撞時顯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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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時）」（見本案卷第58頁），故原告是否毫無過

失，亦屬可疑。

三、綜上所述，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

占有人，以實其說，則依上述說明，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

償，並無理由。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伍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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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1年度宜小字第2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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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1年7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聲明及陳述要旨
一、原告主張：原告駕駛其所有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下同）111年1月11日17時47分，於宜蘭縣宜蘭市南橋路與南僑一路口處，因被告未將飼養之犬隻（下稱：「系爭犬隻」）綁繩，該犬隻突然衝出馬路而遭系爭車輛撞擊，致系爭車輛受有新臺幣（下同）14,393元修復費用，故向被告請求該修復費用及因補正訴訟資料及出庭耗費時間之非財產上損害4,432元（見本案卷第11、97頁）。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825元（見本案卷第146頁）。
二、被告則以：系爭犬隻非伊養的，是自己跑來卻趕不走，並無幫系爭犬隻掛晶片。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第18條第1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第190條第1項本文規定，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次按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5款規定，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第6款規定，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是上訴人主張系爭流浪犬之吠叫聲侵害其之安寧、健康，而向被上訴人為上開請求，應以被上訴人為系爭流浪犬之所有人或占有人，而對於系爭流浪犬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成立要件之一」（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6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
（一）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可能是屋主的女兒或媳婦開車送狗去宜蘭市的獸醫院等語（見本案卷第34頁），復於本院具狀改稱：係「其家人（兒子）送至宜蘭動物醫院治療」（見本案卷第90頁），故原告自承並非被告本人將系爭犬隻送醫，則自難斷認被告本人必然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二）原告所提錄音及譯文（見本案卷第99至143頁），於受訪人身分之部分，原告均註記「當事人不提供」，故其對話之時間、對話之地點、受訪人之身分、受訪人與原告間是否原本即有何親誼關係等，均屬不明，且受訪對象所指鄰居或養狗之人等，是否必然係指被告本人、所指倉庫是否必然係指被告之倉庫等事實，均屬不明，自難為證。
（三）況前述錄音對話中所稱之犬隻，尚無法證實必然為系爭犬隻，且其中亦有受訪人稱「不知道」等語（見本案卷第101頁），因而，該錄音並無法用以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四）被告辯稱：外面的狗跑過來，並未將系爭犬隻設置晶片、套狗繩、狗圈或關起來養，它要走就走等語（見本案卷第147頁），而被告縱有何餵食行為，不無可能僅係餵食流浪狗，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以實其說。
（五）宜蘭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原告「疑似超速行駛（限速50公里/時，行車紀錄器碰撞時顯示54公里/時）」（見本案卷第58頁），故原告是否毫無過失，亦屬可疑。
三、綜上所述，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以實其說，則依上述說明，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伍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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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宜小字第220號
原      告  陳忠信  
被      告  李煥章  

上列當事人間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1年7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聲明及陳述要旨
一、原告主張：原告駕駛其所有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下
    稱：「系爭車輛」），於民國（下同）111年1月11日17時47
    分，於宜蘭縣宜蘭市南橋路與南僑一路口處，因被告未將飼
    養之犬隻（下稱：「系爭犬隻」）綁繩，該犬隻突然衝出馬
    路而遭系爭車輛撞擊，致系爭車輛受有新臺幣（下同）14,3
    93元修復費用，故向被告請求該修復費用及因補正訴訟資料
    及出庭耗費時間之非財產上損害4,432元（見本案卷第11、9
    7頁）。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18,825元（見本案卷第146頁）。
二、被告則以：系爭犬隻非伊養的，是自己跑來卻趕不走，並無
    幫系爭犬隻掛晶片。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第18條第1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
    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第190條第1項
    本文規定，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次按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5款規定，寵物，指犬、貓及其
    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第6款規定，
    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是上訴人主張
    系爭流浪犬之吠叫聲侵害其之安寧、健康，而向被上訴人為
    上開請求，應以被上訴人為系爭流浪犬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而對於系爭流浪犬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成立要件之一」（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6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
（一）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可能是屋主的女兒或媳婦開車送狗
      去宜蘭市的獸醫院等語（見本案卷第34頁），復於本院具
      狀改稱：係「其家人（兒子）送至宜蘭動物醫院治療」（
      見本案卷第90頁），故原告自承並非被告本人將系爭犬隻
      送醫，則自難斷認被告本人必然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
      有人。
（二）原告所提錄音及譯文（見本案卷第99至143頁），於受訪
      人身分之部分，原告均註記「當事人不提供」，故其對話
      之時間、對話之地點、受訪人之身分、受訪人與原告間是
      否原本即有何親誼關係等，均屬不明，且受訪對象所指鄰
      居或養狗之人等，是否必然係指被告本人、所指倉庫是否
      必然係指被告之倉庫等事實，均屬不明，自難為證。
（三）況前述錄音對話中所稱之犬隻，尚無法證實必然為系爭犬
      隻，且其中亦有受訪人稱「不知道」等語（見本案卷第10
      1頁），因而，該錄音並無法用以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
      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四）被告辯稱：外面的狗跑過來，並未將系爭犬隻設置晶片、
      套狗繩、狗圈或關起來養，它要走就走等語（見本案卷第
      147頁），而被告縱有何餵食行為，不無可能僅係餵食流
      浪狗，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
      占有人，以實其說。
（五）宜蘭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原告「疑
      似超速行駛（限速50公里/時，行車紀錄器碰撞時顯示54
      公里/時）」（見本案卷第58頁），故原告是否毫無過失
      ，亦屬可疑。
三、綜上所述，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
    占有人，以實其說，則依上述說明，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
    償，並無理由。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伍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1年度宜小字第220號
原      告  陳忠信  
被      告  李煥章  

上列當事人間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1年7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聲明及陳述要旨
一、原告主張：原告駕駛其所有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詳卷，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下同）111年1月11日17時47分，於宜蘭縣宜蘭市南橋路與南僑一路口處，因被告未將飼養之犬隻（下稱：「系爭犬隻」）綁繩，該犬隻突然衝出馬路而遭系爭車輛撞擊，致系爭車輛受有新臺幣（下同）14,393元修復費用，故向被告請求該修復費用及因補正訴訟資料及出庭耗費時間之非財產上損害4,432元（見本案卷第11、97頁）。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825元（見本案卷第146頁）。
二、被告則以：系爭犬隻非伊養的，是自己跑來卻趕不走，並無幫系爭犬隻掛晶片。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第18條第1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第190條第1項本文規定，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次按動物保護法第3條第5款規定，寵物，指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第6款規定，飼主，指動物之所有人或實際管領動物之人。是上訴人主張系爭流浪犬之吠叫聲侵害其之安寧、健康，而向被上訴人為上開請求，應以被上訴人為系爭流浪犬之所有人或占有人，而對於系爭流浪犬有事實上管領之力，為成立要件之一」（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6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
（一）原告於警詢時，陳稱：可能是屋主的女兒或媳婦開車送狗去宜蘭市的獸醫院等語（見本案卷第34頁），復於本院具狀改稱：係「其家人（兒子）送至宜蘭動物醫院治療」（見本案卷第90頁），故原告自承並非被告本人將系爭犬隻送醫，則自難斷認被告本人必然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二）原告所提錄音及譯文（見本案卷第99至143頁），於受訪人身分之部分，原告均註記「當事人不提供」，故其對話之時間、對話之地點、受訪人之身分、受訪人與原告間是否原本即有何親誼關係等，均屬不明，且受訪對象所指鄰居或養狗之人等，是否必然係指被告本人、所指倉庫是否必然係指被告之倉庫等事實，均屬不明，自難為證。
（三）況前述錄音對話中所稱之犬隻，尚無法證實必然為系爭犬隻，且其中亦有受訪人稱「不知道」等語（見本案卷第101頁），因而，該錄音並無法用以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
（四）被告辯稱：外面的狗跑過來，並未將系爭犬隻設置晶片、套狗繩、狗圈或關起來養，它要走就走等語（見本案卷第147頁），而被告縱有何餵食行為，不無可能僅係餵食流浪狗，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以實其說。
（五）宜蘭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記載原告「疑似超速行駛（限速50公里/時，行車紀錄器碰撞時顯示54公里/時）」（見本案卷第58頁），故原告是否毫無過失，亦屬可疑。
三、綜上所述，原告無法舉證證明被告確為系爭犬隻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以實其說，則依上述說明，原告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伍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信璋



